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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解答律师

张玉龙

江苏帝伊律师事务所

晨报法律援助团

成员单位、江苏帝伊

律师事务所主任，清

华大学法律硕士。自

从事专职律师以来，

办理各类案件数百

件，现在重点办理民

商事案件。2011年6

月被徐州市司法局

评为2010年度徐州市

法律援助优秀律师。

江苏帝伊律师事务

所被徐州市司法局

评为2012年度法律援

助先进单位。

江苏帝伊律师事

务所是经江苏省司法

厅批准设立的徐州市

市区较早由个人设立

的律师事务所，办公

地点位于复兴北路金

凯 隆 商 务 大 厦 912、

913、914、915室，有律

师和工作人 员 十 余

名、法律硕士3名。其

中，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玉龙获清华大学法

律硕士学位。联系电

话 ：0516－ 83832509、
13305212880（微信），

网址：www.jsdylaw.com。

律师观点 仅供参考

本报记者 孟丽 整理

以案说法

01
案例盲人掉落无盖窨井

管理单位担责吗？
7月18日22时左右，视力一级残

疾的盲人刘某从按摩店下班回家。

因当天下雨，刘某一手持伞、一手拄

盲杖缓慢行走。行至市区某路段斑

马线时，因斑马线上窨井盖未盖合，右脚踩踏

落空陷落井中。后刘某被送往医院治疗，诊断

为右足多发跖骨骨折、右足软组织挫伤等，住

院21天，花费医疗费21182.77元。案涉窨井盖

由某道路管理处负责普查建档和日常维护管

理。道路管理处认为，当晚受台风影响出现暴

雨天气，主张窨井盖受损移位属不可抗力因

素；同时提出刘某明知自身存在视力障碍，下

雨天深夜外出非属必要，故拒绝承担责任。道

路管理处的说法合法吗？

刘某摔伤与道路管理处未及时修复案

涉窨井盖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道路管理

处作为案涉窨井盖的管理者，对市区道路窨

井盖负有管理、维护、定期检查及排除安全

隐患的义务与责任，而其未能证明自身已尽

到上述管理职责，依法应推定存在过错，需

承担侵权责任。道路管理处关于“刘某雨夜

出行自身存在过错”的辩解不能成立。刘某

作为盲人，在案涉路段行走时已手持盲杖并

缓慢前进，完全尽到了与其身体状况相适应

的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其主张“盲人不应

雨天外出”的观点，更是违背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所规定的残疾人平等

参与社会生活的核心权利，于法无据。

02
案例

以案说法

非营运车擅自接单
空车出事故也不赔？

今年10月，况某驾驶轻型栏板

货车与陈某发生碰撞，造成陈某当

场死亡，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双方对

事故负同等责任。经查，况某的货车

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

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但

该车辆投保时登记的使用性质为

“非营运”，而况某在今年6月至10

月期间，多次通过“货拉拉”平台接

单运货，均未告知保险公司；事故发

生时，投保车辆处于空车状态。保险

公司主张：况某擅自将非营运车辆

用于营运，未通知保险公司，显著增

加了车辆危险程度，符合商业三者

险免责约定。请问保险公司拒赔商

业三者险合法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

定，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的情形下，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

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

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

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

责任。本案中，况某改变车辆用途

的行为已显著增加车辆危险程度，

导致车辆运行里程更长、使用频率

更高，进而使事故概率明显上升，但

况某未履行通知保险公司的义务。

即便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空车状

态，其因营运用途产生的危险程度

增加的事实并未改变，故某保险公

司拒赔商业三者险的理由成立。

03
案例

李某与某公司签订 《亚马逊店

铺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 （该公

司）向受让方（李某）转让亚马逊欧

洲站企业认证账号的永久所有权及

永久使用权，双方同时约定：协议签

订后一年内，如案涉账号出现亚马逊

平台资质审核认证问题，该公司须无

条件配合李某进行申诉。此后，李某

按约支付合同价款1.4万元，但很快

收到亚马逊平台的资质审核通知。

因案涉店铺资质审核未通过，店铺无

法继续经营，账号亦被冻结停用。李

某多次要求该公司配合申诉，均遭拒

绝。李某应当如何维权？

店铺账号不能用
转让方不配合申诉

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迟

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债权人催告后在

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

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该公司经李某

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配

合账号申诉”这一核心合同义务，导

致案涉店铺无法经营，李某“通过购

买店铺实现经营获利”的合同目的已

完全无法实现，故李某有权主张解除

案涉《亚马逊店铺转让协议》。依据法

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部分

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当事人可

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请求恢复

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

求赔偿损失。因此，该公司应向李某返

还已支付的1.4万元价款，并赔偿其因

账号停用产生的全部合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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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案例 对调岗未达成一致

逾期没报到被解除合同

2017年9月起，吴某与某门业公司先后

签订3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份合同中关

于工作地点的条款均表述为“江苏”。合

同同时约定：若吴某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

公司合理安排的工作、未在规定期限内到

岗报到，视为旷工，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

同。2017年9月入职后，吴某一直在该公司

徐州办公点从事项目设计管理岗工作。今

年10月，门业公司以业务体量缩减为由，

将吴某调岗至云南省昆明市工作。因双方

未就调岗后的住房补贴等核心劳动待遇事

宜协商一致，吴某选择留在原岗位工作，

未按公司要求到新岗位报到。公司遂以

“旷工”为由解除与吴某的劳动合同。公

司的做法合法吗？

以案说法

工作地点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用人

单位在招录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

工作内容、工作地点等核心劳动信息。本案

中，门业公司与吴某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约定

工作地点为“江苏”，但吴某自入职后始终

在徐州办公点工作，且公司对此未提出异

议，应视为双方已通过实际履行形成“工作

地点为徐州”的补充合意，该合意对双方均

具有法律约束力。

门业公司在未与吴某就住房补贴等劳

动报酬问题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将其工

作地点从徐州变更至昆明，属于对劳动合同

核心条款的重大变更；此后又以吴某“未到

新岗报到”为由认定其旷工，并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解除行为

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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